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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100009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承辦人：謝美珍
電話：02-33567852
電子信箱：mchsieh@ey.gov.tw

受文者：新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日
發文字號：院臺安字第1151001968B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01968BA0C_ATTCH18.docx)

主旨：「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業經本院於中華民國115

年3月2日以院臺安字第1151001968號令訂定發布施行，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數位發展部115年1月20日數授資法字第1155000022號函

及「資通安全管理法」第5條第4項規定辦理。

二、檢送「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條文1份。

正本：總統府、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會議、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各部
會行總處、直轄市政府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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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設置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資通安全管理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行政院設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

其任務如下： 

一、國家資通安全政策之協調及推動。 

二、國家資通安全應變機制之協調及推動。 

三、國家資通安全重大計畫之諮詢及審議。 

四、跨機關資通安全事務之協調及推動。 

五、資通安全工作辦理情形之督導及評核。 

六、其他有關國家資通安全業務之督導、協調及推

動。 

第三條  本會報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院長或副院長兼

任；副召集人由行政院院長指派之政務委員及主管機關

首長兼任；協同副召集人一人，由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

員兼任；委員二十九人至三十七人，除召集人、副召集

人及協同副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

長就下列機關之副首長或資通安全長派（聘）兼之： 

一、總統府。 

二、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 

三、國家安全局。 

四、內政部。 

五、外交部。 

六、國防部。 

七、教育部。 

八、法務部。 

九、經濟部。 

十、交通部。 

十一、農業部。 

十二、衛生福利部。 

十三、數位發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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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十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十六、各直轄市政府。 

本會報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四條    本會報之幕僚作業，由主管機關辦理。 

本會報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

署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會報事務。 

第五條  本會報原則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主席，召集人因故不

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委員應親自

出席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其機關人員代理出

席。 

本會報得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機關（構）代表、

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代表出席。 

第六條  本會報得依召集人指示或資通安全業務需要，擇定

主辦機關並設置跨機關之專案小組，由幕僚機關簽陳召

集人核准。裁撤時，亦同。 

前項之專案小組，應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辦機關副首長主持，副首長因故

不能主持時，指定適當人員代理之。 

第七條  本會報召開前，得辦理幕僚工作會議，由執行秘書

或其指定人員召集相關機關業務主管，蒐整議題或協調

工作；必要時，得由副召集人主持。 

第八條  本會報委員均為無給職；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

出席會議得依相關規定支領出席費及差旅費。 

第九條  本會報所需經費由幕僚機關編列預算支應；第六條

專案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條  本會報決議及交付執行事項，以行政院名義行之，

由主管機關定期追蹤管考，並得辦理績效評核。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